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岳南)食药监食行罚[2019]16号
被处罚单位: 岳阳市南湖新区上菜呷饭餐厅 

地址：岳阳市南湖新区求索东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600MA4PYW8D71
食品许可证编号：JY24306000252936
法定负责人：綦立           
关于岳阳市南湖新区上菜呷饭餐厅从业人员未办理有效健康证明案已调查终结，经我局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合议后，于2019年4月18日向被处罚单位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被处罚单位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被处罚单位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处罚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提出陈述和申辩。
2019年4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岳阳市南湖新区上菜呷饭餐厅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李大东未办理有效健康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3月1日对上述同样情况下达了《责令改证通知书》，该单位逾期未整改。有《现场检查笔录》、《调查笔录》及相关证照复印件等在卷佐证。

对于以上事实，有如下证据佐证：
1、《现场检查笔录》证明该单位现场不能提供厨师李大东有效健康证的事实。

2、《责令改证通知书》证明我单位于2019年3月1日要求该单位对厨师李大东未办理有效健康证明的情况进行改正。
3、《现场检查笔录》和《询问调查笔录》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该单位直至案发之日该单位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李大东未办理有效健康证明。

4、《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证明该单位为合法的法人主体。

综上所述，本局认为岳阳市南湖新区上菜呷饭餐厅涉嫌从业人员未办理有效健康证明案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体检，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第（六）项：“食品生产经营者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应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给予警告；

2、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仟圆整(RMB:¥5000.00)。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决定，并将罚款缴至银行（执收单位编码：30301，执收单位名称：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款人全称：岳阳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账号：48001620066052500183，收款人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岳阳市东茅岭支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湖新区分局
             　　　　　　　2019年4月22日
